广州软件学院考查课程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考查是课程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考试具有同等学业评价作用。为规范考查课程的组织、实施与管理，保证考核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标注为考查的所有课程，不含考试课程及单独设课的实践教学环节。
第三条 考查课程管理遵循过程性评价、能力导向、规范透明、公平公正的原则。
第二章 考查课程的确定
第四条 根据课程性质、教学目标及人才培养要求，理论比重较小、实践性较强、技能操作类、通识拓展类、素质教育类课程，可确定为考查课程。
第五条 考查课程由各教学单位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或修订时提出，经教学单位负责人审核，报教务处备案，并在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进程表、课程教学大纲中统一标注。
第六条 课程考核方式一经确定，不得随意变更；确需调整的，由教学单位提交申请，报教务处审批。
第三章 考查方式与命题
第七条 考查可采用闭卷、开卷、论文、调查报告、作品、上机、综合设计、实验、实习、社会实践等方式。具体方式由任课教师提出，教学单位审定。
第八条 所有考查课程必须制定考核方案与评分标准，明确考核内容、方式、权重、评分细则、提交要求，开课前向学生公布。
第九条  笔试类考查命题要求
（1） 以课程教学大纲为依据，覆盖课程核心内容，侧重考核基础知识、基础理论、基本技能的综合应用与创新能力。
（2） 题意清晰、文字准确、无歧义；试卷名称与课程名称一致。
（3） 闭卷笔试：基础题占60%-70%，综合应用题占30%-40%，难度适中、区分度合理。
（4） 开卷笔试：侧重考核综合分析、知识迁移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第十条 论文、报告、设计、作品类考查要求
（一）可采用统一命题、统一选题、自主选题三种方式
1.统一命题：教师指定题目，学生统一完成；
2.统一选题：教师提供题库，学生从中选择一题完成；
3.自主选题：学生自选与课程相关题目，经任课教师审核同意后完成。
（二）内容必须与课程目标相关，严禁抄袭、伪造数据、剽窃他人成果。
第十一条 实习、课程设计、综合训练等实践类考查，由教学单位依据教学大纲制定专项评分标准，报教务处备案后执行。
第四章 考务管理
第十二条 考查课程不占用学校统一期末考试周，原则上在课程最后1-2次课完成；以成果提交为主的，在课程最后一节课截止上交。
笔试考查时长一般不超过90分钟，具体由教学单位统筹安排。
第十三条 笔试考查试卷由任课教师提交，教学单位审核，学校印务中心统一印制，教务处监制；试卷实行保密管理，命题及涉密人员不得泄露试题，泄密按学校规定追责。 
第十四条 任课教师须收齐考生试卷或考查作品，组织学生在考核签收表上签名确认。
    第十五条 考查材料统一由教学单位归档留存，存档期限5年；素描、色彩、设计类等大版面作业，存档期限2年。
第五章 考核批阅
第十六条 考查成果批阅由任课教师或指导教师负责，同一门课程可组织集体评分。
第十七条 批阅须严格执行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，做到给分有理、扣分有据，保留批阅痕迹；多人批阅应统一标准，避免评分偏差。
第六章 成绩评定与管理
第十八条 考查课程总评成绩实行五级记分制，即：优秀（90-100）、良好（80-89）、中等（70-79）、及格（60-69）、不及格（59及以下）。
第十九条 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查成绩综合构成，具体比例在课程考核大纲中明确并提前告知学生。平时成绩包含：考勤、课堂表现、作业、测验、实验、讨论、阶段成果等。
第二十条 成绩评定严格执行标准，成绩合格者获得相应课程学分。
第二十一条 教师在学期结束前完成成绩录入；录入后打印成绩单，经教学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，与考查材料一并归档。成绩一经提交，原则上不予修改；确需更正的，按学校成绩更正流程办理。
第七章 违纪与作弊处理
第二十二条 考查过程中违纪、作弊，按照《广州软件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《广州软件学院考试作弊行为处理规定》统一处理。
第二十三条 课程论文、报告、设计、作品等存在抄袭、伪造数据、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，该课程考核成绩记0分，并视情节给予相应纪律处分。
第八章 附则
第二十四条 各教学单位可依据本办法，结合专业特点制定实施细则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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